附件3

陕西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

情况汇总表填写说明

表格中要求填写的文字表述内容和数据指标，除有具体要求外，统一以2012年的情况、数据为准填写。数量单位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和行业习惯用法填写。要求填写“是否”的项目，相符合的填写“是”，不符合的填写“否”。其他文字型材料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没有相关情况的，不填写。

1、企业名称（代号1）。指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名称。

2、所有权性质（代号2）。企业属于国家完全所有或控股的，填写“国有”；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完全所有或控股的，填写“集体”；属于港澳台资完全所有或控股的，填写“港澳台资”；属于外资完全所有或控股的，填写“外资”；其他的均填写“民营”。

3、企业类型（代号12）。按省重点龙头企业认定标准分为生产型（含种植、养殖类）、加工型（含加工和流通销售类）、批发市场型。由于对各类型企业考核的体系不同，所以请企业根据经营主业选择填写“生产型”、“加工型”或“市场型”中的一种。

生产型龙头企业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种植和养殖生产，最终产品是未加工的农产品。加工型企业主要指从事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市场型主要指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企业）。
4、信用等级（代号14）。指企业在银行的信用等级。示例：A,AA,AAA等。须提供银行出具的相关文件或证明。

5、所需银行贷款资金总量（代号15）。指企业根据发展需要，希望从银行所能申请到的贷款数额。大部分企业因抵押或担保不足，银行难以完全满足企业贷款所需要的资金总量，因此，本数据应大于或等于企业期末银行贷款余额数。

6、固定资产（代号19）。填写企业提供的财务审计报告中“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数据。

7、销售收入（交易额）（代号20）。生产型、加工型企业填写销售各种产品及服务等获得的业务收入总和。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企业）填写各种农产品交易额的总和。

8、企业职工总人数（代号28）。指企业全年用工人数总和，包括正式职工、长期聘用的临时工、季节性临时工等。

9、主营产品名称（代号32）。请填写不超过三种与主要生产原料对应的主营产品的名称。生产型、加工型企业填写销售收入在前三位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具体名称，批发市场型企业填写交易额在前三位的农产品大类，如粮油、果蔬、水产品、肉类、蛋类等。
10、主营产品年产量（代号33）。生产型、加工型企业填写主营产品总产量。市场型企业填写主营产品交易量。

11、农产品销售收入（代号34）。生产型企业填写农产品生产的销售收入，加工型企业填写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产品的销售收入。市场型企业填写所有农产品交易额
12、年出口额（代号35）。指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出口产品和服务获得的外汇收入总和，包括委托其他企业或进出口商代理出口的情况。

13、自建基地种植面积（代号37）。是指企业直接投资建设、直接经营管理的种植基地面积。

14、订单基地种植面积（代号38）。是指企业与农户、乡村组织、中介组织、经纪人等签订订单而建立的原料基地面积。

15、其他方式带动的种植面积（代号39）。是指企业没有签订原料收购订单，直接从市场上采购原料而带动的种植面积，应根据实际采购数量合理推算种植面积。

16、自建基地养殖量（代号40）。是指企业直接投资建设、直接经营管理的养殖基地养殖量。

17、订单基地养殖量（代号41）。是指企业通过与农户、乡村组织、中介组织、经纪人等签订订单而建立的养殖基地养殖量。

18、其他方式带动的养殖量（代号42）。是指企业没有签订原料收购订单，直接从市场上采购原料而带动的养殖数量，应根据实际采购数量合理推算养殖数量。

19、自建基地和订单基地所在县、乡（代号43）。有多个基地的企业，填写规模最大的前5个。同时必须提供基地所在地农业部门出具的带动基地和农户情况的证明文件。
20、主要原料名称（代号44）。填写生产量和加工量排在前三位的主营产品对应的农产品原料名称1-3个。市场型企业填写农产品大类。

21、主要原料采购额（代号45）。包括订单基地采购额和其他方式采购额。

22、带动农户总户数（代号48）。总户数等于利益联结方式中的合同制、合作制、股份合作制与其他方式带动农户数的总和。

23、与农户直接签订合同带动农户数（代号49）。指直接与企业签订规范的收购、销售合同的农户总数。

24、与专业大户、中介组织、乡村组织签订合同带动农户数（代号50）。指企业与专业大户、各类中介组织和村委会、乡镇政府签订合同所带动的农户数量。

25、联合办合作社带动农户数（代号51）。指企业牵头兴办或领办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带动农户数的总和。

26、建立稳定产销合作关系带动农户数（代号52）。指企业与基地农户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企业对基地农户采取多种方式实行利益返还，农户严格按照企业要求进行生产、销售的农户总和。

27、直接入股农户数（代号53）。指农民以资金、生产设备、产品等要素直接参股入股企业，并通过股份取得收益的农户总数。

28、合作社入股带动农户数（代号54）。指农民专业合作社参股入股企业并通过股份取得收益，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能享受股份收益的农户总数。

29、以上各种类型都不属于的，填写其他方式带动农户数（代号55）。

30、表11中的是否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奖励或荣誉（代号57）、是否建有企业质量管理制度（代号59）、是否通过有机、绿色或无公害产品认证（代号60）、是否获得中国名牌产品证书（代号64）、是否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代号65）、是否获得省级名牌产品或著名商标等品牌认证（代号66），若填写“是”，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31、通过ISO9000、HACCP、GMP等质量认证情况（代号61）。ISO9000、HACCP、GMP等是关于质量管理保证、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的标准，必须通过相关机构认证。示例:获得ISO9000认证的填写“ISO9000”，获得HACCP认证的填写“HACCP”，获得多个认证的可以填写多个。须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

32、企业注册商标或品牌（代号63）。如果企业有多个商标品牌，可以填写多个。

